写作的方与圆
-----听何云华老师的《写作指导课》有感

写作原本以为就是把握好开头与结尾，中间“拼凑”两三个小故事就可以了，听了何老师的写作指导课后觉得其实在写作方面还是有方与圆的。
有老师说，写作不可教，因思想靠沉淀而不是灌输，写作如用兵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，此言甚是，但也不意味着老师无事可干。因此，考场作文在限定的时间内既要有思想上沉淀的内容，内容可以很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“沉淀”---故事、情感、评论等，我称之为写作的“圆”。可以把自己对想要写作的内容给予独到的立意，把杂乱的材料重组，把混乱的思绪从新理顺。
但是，考场作文总是有一些大体上的规律的，例如材料作文。首先我如何解读材料？其次我的立意是什么？为什么这样立意？再者我的写作思路大致上是这样的……最后这则材料在我的作文中大概会出现几次？分别在什么地方？何老师这样把一篇要写的文章“骨骼化”了。使一篇文章有了大致的轮廓，我认为这就像一篇文章的“方”。可以是方法，也可以是范围。
何老师这节材料写作课很“实”也很“巧”，实在通过一些材料让学生通过小组讨论，巧在充分让学生体会：活用材料，用足材料，有什么样的规律？
